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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建发〔2021〕23 号

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 2020 年度淄博市建筑业强区县综合

实力强企、外出施工强企的通报

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建设局，文昌湖

省级旅游度假区城乡建设局，局属有关单位，各建筑业企业:

2020 年，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、各单位和广大建

筑业企业坚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

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

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重点工作攻坚年”的部署安排和市委、

市政府关于加快建筑业提质增效的工作任务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

工作，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聚力推动建筑业转型发展，为

全市稳增长、保就业、惠民生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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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，营造学标杆、作贡

献、当先进的良好氛围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

彻国办发〔2017〕19 号文件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鲁政办发〔2017〕57 号）和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

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淄政办发〔2018〕35号）关于

“扶持行业做大做强”的要求，对 2020年度淄博市建筑业 3强

区县、综合实力总承包 30 强企业、专业承包 10 强企业（以统

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为准）及外出施工 20强企业（以住房城乡建

设局外出施工产值报送系统为准）予以通报表扬，并给予信用

评价加分激励。

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、各单位和广大建筑业企业

要以先进为榜样，强化“事争一流，唯旗是夺”意识，同力协

力，落实突破，推动全市建筑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，为建设务

实开放、品质活力、生态和谐的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做出更大

贡献。

附件：2020年度淄博市建筑业强区县、综合实力强企和

外出施工强企名单

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3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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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淄博市建筑业强区县、综合实力强企
和外出施工强企名单

一、建筑业 3强区县

1、桓台县

2、张店区

3、临淄区

二、建筑企业综合实力总承包 30强

1、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、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

3、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

4、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

5、金瀚建设有限公司

6、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7、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

8、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9、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

10、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11、山东金泰建设有限公司

12、山东盛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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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14、山东泰和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15、山东鑫炬建工股份有限公司

16、山东鲁中公路建设有限公司

17、山东九强集团有限公司

18、山东起凤建工股份有限公司

19、山东清河建工有限责任公司

20、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

21、山东宝诚集团有限公司

22、山东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23、山东天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24、山东朱台建工有限公司

25、淄博元亨利贞建设有限公司

26、中冶路桥建设有限公司

27、山东田兴建工有限公司

28、山东开拓建设有限公司

29、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30、山东方正建工有限公司

三、建筑企业综合实力专业承包 10强

1、山东海湾吊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2、山东锦城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

3、山东金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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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山东淄博环宇桥梁模板有限公司

5、淄博美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

6、山东新城精英装饰设计有限公司

7、山东安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

8、山东君宏基础工程有限公司

9、山东耿桥消防智能工程有限公司

10、淄博平原机电安装有限公司

四、建筑企业外出施工 20强

1、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

2、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3、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4、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5、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

6、金瀚建设有限公司

6、山东盛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7、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

8、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9、山东鑫炬建工股份有限公司

10、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

11、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

12、山东鲁中公路建设有限公司

13、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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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山东海湾吊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15、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16、山东金泰建设有限公司

17、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

18、山东清河建工有限责任公司

19、山东锦城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

    20、淄博凯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  信息公开属性：此件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8 日印发 


